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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我公司为杨房沟

水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公众参与实施主体（即建设单位）。对杨房沟水电站 500千

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的对象主要为工程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相关单位。我公司于 2019年 9月委托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本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规定的流程先后采取第一次信息公示、第二次信息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形成后），发布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求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过程见所示。 

表 1-1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过程 

序号 公示阶段 公示时间 公示方式 

1 第一次信息公示 2019年 9月 11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网站 

2 

第二次信息公示 

2020年 4月 1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网站 

3 
2020年 4月 2日、 

2020年 4月 12日 
《凉山日报》2次 

4 2020年 3月 6日至 3月 15日 现场张贴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年 9月接到我公司委托后，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研究了输变电工程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标准，并对本工程进行初步的环境影响识别和分析。我公司于 2019

年 9月 11日起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新闻中心-专题专栏-环水保评审及验收公示”

发布了“四川杨房沟水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内

容见表 2-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表 2-2，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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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四川杨房沟水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我公司正在开展四川杨房沟水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宣

传本工程有关环保知识，解释本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现将工程相关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予以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四川杨房沟水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 

2、建设内容及规模 

①雅中±800kV换流站间隔扩建工程；②新建杨房沟至雅中换流站 500kV线路工

程，线路长约 2×156km。 

3、建设地点 

雅中换流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甘海乡，本次间隔扩建位于换流站内预留场地

上；新建线路位于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和木里县行政管辖范围内。 

4、选址选线 

本项目线路的路径方案为：线路从杨房沟水电站 500kV 开关站出线后，立即跨

越雅砻江，经格给、周家、八通、卡拉水电站开关站、下田镇、上马鸡店、宋家，

在丝茅草左转跨越跑马坪-烟岗 220kV 线路，在跑马坪跨越鸭咀河，之后线路向西

南方向走线，经新台子、皮家营、羊窝子、那瓜，在兰家村附近跨越 S216 省道，

在上核桃湾右转经黑松林，在母猪坪先后跨越小金河、S216 省道和盐源～木里 110kV 

线路，之后至上纳地左转，平行木里～月城 500kV 线路，在其东侧走线，经岩脚，

在合理坪跨越 S216 省道，之后继续向南走线，在马颈子进入盐源县境内，经木锁

沟、石包山、白家村，在丁家屋基跨越塘泥湾-盐源 220kV 线路，之后在大坪子接

入雅中换流站。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工程咨询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东风路二段 21号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028-68124296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公众在发表意见时需提供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在本次公示下方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填写完成后，

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 

特此公告。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工程咨询分公司 

2019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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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四川杨房沟水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2.2 公开方式 

本次选择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新闻中心-专题专栏-环水保评审及验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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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进行网络公示，该平台是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及其下

属市电力公司投资建设的输变电工程设置的通知专栏，用作输变电工程的环境影响

评价及相关环保信息的公示，该网络平台向公众开放，其对象为全国关心输变电工

程建设的公众，具有广泛性，故该载体选择合理，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

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要求。 

本次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9年 9月 11日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全

过程，公示网址为 http://www.sc.sgcc.com.cn/html/main/col2749/2019-09/11/201909111 

5927308929031_1.html，公示情况见图 2-1。 

 

图 2-1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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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发布后，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与

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内容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年 4月 1日完成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中“第十条”规定进行了信息公开，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公示内容见表 2-1。 

表 3-1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四川杨房沟水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为宣传本工程有关环保知识，解释本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保障公众环境保护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现将《四川杨房沟水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予以公示，征求公众对本工程的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

见与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sc.sgcc.com.cn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蜀绣西路 299号，

联系电话：028-62920383）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sc.sgcc.com.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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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

连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

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工程咨询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东风路二段 21号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028-68124296 

邮箱：67252721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工程咨询分公司 

2020年 4月 1日 

3.1.2 公示时限 

自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条”的要求。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我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知公告”上发布了“四川杨

房沟水电站 500 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网址为

http://www.sc.sgcc.com.cn/html/main/col7/2020-04/01/20200401095036798208835_1.ht

ml），公示时限为公示发布之日（2020年 4月 1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载体选择合

理性见“2.2公开方式”，此处不再赘述。本次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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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网络公示） 

3.2.2 报纸  

我公司在《凉山日报》上进行了 2 次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时期

分别为 2020年 4月 2日、2020年 4月 12日，公示时限为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该报纸是凉山州每日发行的用作新闻宣传、人文资讯、信息公示等的主流媒

体，涵盖时政要闻、公益、凉山经济、文化旅游等多个版面，是本工程所在的凉山

州木里县和盐源县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具有广泛性，故该载体选择合理，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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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

求。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图 3-3。 

 
图 3-2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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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截图（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 张贴  

 

2020年 3月 6日至 3月 15日，我公司（环评单位提供技术协助）在本项目所经

区域基层政府部门雅砻江镇尼波村、卡拉乡田镇村、乔瓦镇锄头湾村、盐源县棉桠

乡绵垭村等居民经常经过或居民较多的区域张贴了公示，公示具体内容见表 3-2，现

场公示情况见图 3-4~图 3-27。 

 
 
 
 



 10

表 3-2本项目现场张贴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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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雅砻江镇尼波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5卡拉乡田镇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6卡拉乡政府公示栏 图 3-7乔瓦镇锄头湾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8乔瓦镇娃日瓦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9乔瓦镇簸箕箩村村委会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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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下麦地乡政府公示栏 图 3-11列瓦乡洼下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12下海乡上海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13下海乡滑泥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14棉桠乡狐狸洞村村委会公示栏 图 3-15棉桠乡绵垭村村委会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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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卡拉乡卡拉村居民处 图 3-17卡拉乡玛瑙村居民处 

  

图 3-18乔瓦镇锄头湾村居民处 图 3-19乔瓦镇簸箕箩村居民处 

  

图 3-20乔瓦镇娃日瓦村居民处 图 3-21下麦地乡棉布村居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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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下麦地乡上麦地村居民处 图 3-23列瓦乡洼下村居民处 

  

图 3-24棉桠乡绵垭村居民处 图 3-25下海乡上海村居民处 

  

图 3-26下海乡滑泥村居民处 图 3-27下海乡狐狸洞村居民处 

3.3 查阅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在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环评单位）设置了报告书查

阅场所，并在公示中详细介绍了场所地址、联系方式等。截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

未有公众前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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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截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我公司和环评单位

没有收到工程所在地单位和个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

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至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

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

质疑性意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四

条”，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无。 

6 其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我公司按

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网站截图、报纸、张贴照片）等公众参与过程资料进

行了建档备查管理，并对公参说明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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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